

南澳县2023年本级预算调整方案

2023年4月，省新增下达我县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5000万元，按规定需纳入预算管理，同时结合截至目前再融资债券到位执行情况，根据《预算法》第三十五、六十七条规定，对2023年县本级预算进行调整。
一、政府性基金收支调整情况               
（一）收入调整
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拟调整为82739万元，比年初预算77739万元调增5000万元，增长6%。
主要是根据粤府〔2015〕43号文件规定，专项债券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省财政厅安排我县2023年新增专项债券额度5000万元，本次调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5000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调整
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拟调整为82739万元，比年初预算77739万元调增5000万元，增长6%，调增5000万元用于汕头市南澳县全域旅游智能化配套建设项目。
二、2023年南澳县地方政府债务情况
（一）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
根据上级规定，严格执行债务限额管理要求，根据地方政府债务系统统计，2023年4月南澳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35263万元（新增专项债务限额5000万元），其中一般债务限额61168万元、专项债务限额74095万元。
截至2023年4月，全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34815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60765万元，专项债务74050万元，全县债务余额控制在债务限额内。
（二）地方政府债务执行情况
截至4月，2023年我县新增专项债务5000万元，用于汕头市南澳县全域旅游智能化配套建设项目（项目单位：中共南澳县委政法委员会）；再融资债券4437万元全部用于偿还历年到期债券本金。
为充分发挥新增债券资金的使用效益，重点做好如下工作：一是加快推进项目建设，加快新增债券资金支出进度，确保资金按照上级要求及时形成实物工作量。二是加强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管理，做好新增专项债项目的风险管控，强化债券项目全链条管理，形成借、用、管、还良性机制。三是建立新增债券项目绩效评价体系，对项目进度慢、资金效益差、收益不达预期的项目及时采取调整改进措施。四是强化新增债券资金监督，财政、审计等部门进一步凝聚监督合力，增强刚性约束，多方主体加强新增债券资金的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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